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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公章贩卖虚假核酸检测报告
徐汇法院审理首起涉疫情伪造印章罪案件

“假离婚”买房后丈夫人财两失
上海一中院二审：离婚财产分割约定无效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上海一对夫妻为买学区房办了 “假离

婚”， 并签订 《离婚协议》， 约定了财产分割

等条款。 没想到买好房后， 妻子却不肯复婚

了。 丈夫一纸诉状将妻子告上法院， 要求认

定 《离婚协议》 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

而妻子坚称 《离婚协议》 是双方协商一致的

结果， 应当履行。 那么， 离婚是否为双方本

意？ 《离婚协议》 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还

有效吗 ？ 近日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审理了这起案件， 二

审判决驳回妻子上诉， 维持原判， 即 《离婚

协议》 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

“假离婚”后妻子变卦，丈夫人

财两空

2019 年， 小刚和小敏夫妇看上了一套位

于上海市区的学区房， 但二人已经有房， 再

行购房不符合首房首贷的优惠政策条件。 于

是， 二人便商量着办理 “假离婚”。 因为小敏

名下无房， 在离婚之后， 就以小敏的名义购

买学区房， 小刚将房屋的首付款以离婚补偿

款的形式转给小敏。

同年 7 月， 小刚和小敏去民政局办理了

离婚登记手续， 并签署 《离婚协议》。 协议中

主要有三方面的约定， 一是女儿归小刚抚养，

小敏每月支付 3000 元抚养费至女儿年满 18

周岁。 二是双方各自名下所有的一切银行账

户存款， 归各自所有， 不予以分割； 宝马轿

车一部归女方所有， 车贷由女方承担； 女方

店铺及相关设施均归女方所有。 双方无其他

夫妻共同财产 。 三是男方支付女方补偿款

300 万元整。

离婚后， 小刚将自己和母亲共有的一套

房子变卖， 并陆续给小敏转款共计 294 万余

元。 小敏用这笔钱付了学区房的首付， 其间

两人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

房子买好后， 小刚催促小敏去复婚， 但

小敏却告诉小刚， 他们已经离婚了， 说什么

也不肯复婚， 并坚持两人已经没有了感情，

离婚是双方自愿的。

说好的 “假离婚” 买学区房， 没想到妻

子忽然变了卦， 小刚试图努力挽救婚姻， 但

终究复婚无望， 于是小刚向小敏提出重新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 并归还购房款。 但小敏却

说， 《离婚协议》 是双方协商一致签订的，

合法有效。 294 万余元是离婚补偿款， 不是

购房款， 不需要归还。

法院：《离婚协议》存虚假意思

表示

人财两空的小刚一气之下将小敏告上了

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小刚提供的双方微信

聊天记录、 录音等证据显示， 小敏在离婚前

多次与小刚讨论购房政策、 贷款优惠条件以

及房屋置换方案， 并在办理离婚登记的前一

日， 还催促小刚办理离婚， 表示 “怕政策有

问题， 而且离婚时间越长贷款越好办”， 在离

婚之后， 小敏与小刚以及小刚母亲的对话中，

又屡次提到 “没有想过要真离婚” “因为要

买房子 ， 必须要离婚 ” 等 ， 并认可曾说过

“房本下来一年复婚”。 以上说辞均体现出小

敏非真实的离婚意愿， 并且其也未能对这些

说辞作出合理解释， 所以法院对小刚主张的

事实予以采信， 认定双方为规避限购和贷款

政策而办理离婚登记手续。

因此， 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小刚的诉请：

《离婚协议》 中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

一审判决后， 小敏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

中院。 小敏称， 离婚补偿款是小刚为了拿到

女儿抚养权才给她的， 并不是给她买房的，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改判驳回小刚的原审诉

请。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在于 《离婚协议》 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真

实意思表示。 判断协议是否为当事人真实意

思表示， 需要从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前后

所进行的相关行为予以认定。

综观双方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前后所

进行的多次对话 、 微信聊天 ， 可以充分认

识到双方办理离婚是为了购买房屋 ， 二人

所签订的 《离婚协议 》 是为了达到上述购

房之目的而达成的虚假意思表示。 虽然协议

中约定了小刚需要补偿小敏 300 万元， 在协

议签订后， 小刚也向小敏进行了转款， 但该

款项实为购房所需。

在审理中， 双方当事人也确认了双方婚

后并无如此大额的财产， 小刚向小敏所转之

款项也是出售了其与案外人共有的房屋后所

得款项， 若如小敏所述小刚是为了得到女儿

抚养权而向其支付补偿款， 那么该补偿款也

应在其可控、 可承受范围之内， 现在的款项

完全不在小刚可承受范围之内， 与其收入完

全不匹配， 所以小敏所述的该点意见完全不

符合常理、 不符合实际情况。

上海一中院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我也没想那

么多， 只是想多赚点钱帮帮家里， 现在这

样我真的对不起他们……” 在法庭最后陈

述阶段， 刘某掩面而泣， 而一旁的男友却

默不作声。

大学毕业本该拥有无限可能的青春年

华， 刘某却与比自己大 18 岁的男友袁某结

伙， 通过自行伪造公司、 事业单位实体印

章， 制作并贩卖体检证明、 实习证明、 病

假单等虚假材料， 甚至在疫情期间， 伪造

医院专用章贩卖虚假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报告单， 踏上了一条人生歧途。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通过在线庭审的方式开庭

审理了这起案件。 刘某、 袁某最终因伪造

公司、 事业单位印章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 2 年 2 个月、 2 年 6 个月， 并分别处

罚金 8000 元、 10000 元。 据悉， 这也是疫

情爆发以来徐汇区首例伪造核酸检测报告

的刑事案件。

追星女孩的“核酸检测证明”

小王是一个追星女孩。 2020 年 12 月，

一场小王期盼已久的演唱会将在上海开演，

可她却犯了难。 原来， 当时上海部分地区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

演唱会主办方要求观众提供纸质的核酸检

测证明方可进场， 但小王不想做核酸检测。

正当她烦恼之际 ， 一条微信好友发布的

“卖核酸证明” 的消息， 映入她的眼帘。

发布这条信息的正是刘某， 支付费用

后， 小王很快从刘某处收到了伪造的核酸

检测证明， 并顺利进场看到演唱会。 之后，

由于毕业后找工作的需要， 她还向刘某买

了一份伪造体检证明。

刘某在网上公然兜售虚假核酸检测报

告的事情被热心的网友看到后， 网友便向

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 今年 2 月 4 日， 徐

汇警方在刘某及其男友袁某的暂住地将两

人抓获， 并在现场查获了 200 余枚伪造的

公司及事业单位印章， 以及打印机、 刻章

机、 空白印章模具和文书等作案工具。

一场寒门女大学生和大 18 岁男友之间

的恋情 ， 和这场恋情背后走在歧途上的

“生意经” 由此被层层剥开……

“扩增业务”发展成刻章作坊

10 年前还在西部山村读高中的刘某意

外在网络上结识了比自己大 18 岁的袁某，

2014 年， 刘某考入上海某大学， 两人奔现

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同居。

2018 年， 刘某正式毕业。 刚刚踏上社会

的她边工作边兼职， 以期能早点赚钱减轻家

庭的经济压力。 “当时做兼职时， 人家送了

一些空白的病假单给我， 拿回去后， 袁某看

到认为很有 ‘市场’， 提出可以做这个 ‘生

意’。”

据刘某坦白， 起初他们也是从网上购买

假章， 用来给大学生开具假的病假单和实习

证明， 一般一张假病假单收费 20 至 30 元 ，

一份实习证明收费 120 元， 制成后通过快递

邮寄给买家。

后来眼见 “生意 ” 越做越大 ， 为加快

“出货” 效率， 袁某便利用刘某的账号网购了

刻章机、 电脑、 空白印章等 “原材料”， 开启

了刻章 “黑作坊”， 两人轮流制起了假章， 并

“扩增业务”， 开始制作假的体检证明等虚假

文书。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后， 两人再度觅到

新的 “商机”。 他们伪造了医院的核酸检测专

用章， 并公然在网络上散布可提供虚假核酸

检测证明的广告， 由此案发。

男友意图“甩锅”铁证前哑口无言

然而， 在法官对二人分别展开讯问时，

袁某却意图通过 “甩锅” 来减轻个人罪行。

质证阶段， 公诉机关当庭展示了公安机

关的询问笔录， 其中明确记载， 袁某主动承

认是二人轮流制作假章。 为此袁某辩称只帮

助发过快递， 从未参与制作过假章。

随后， 检察官展示袁某手机， 其中显示

袁某使用微信同他人就如何制作印章、 向下

家发送伪造病历单等进行过沟通和交流， 并

传送过相关图片。 为此， 袁某又辩称其手机

拍照清晰， 相关内容是刘某拿两台手机互传

照片。 可当法官提出既然是刘某一个人用来

传照片， 不可能自己来回聊天沟通事宜时，

袁某变得哑口无言， 默默低下了头。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刘某、 袁

某结伙， 伪造公司、 事业单位印章， 其行为

均已构成伪造公司、 事业单位印章罪， 且系

共同犯罪， 应予处罚。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

实、 性质、 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

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车贷“骨折”优惠、请托关系“捞人”
缓刑考验期内男子再骗多人被数罪并罚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顾承骁

本报讯 汽车贷款年终优惠力度空前 ，

车贷一次性支付就能打个大折扣？ 面对这样

的 “好消息”， 被害人赵先生没多考虑就转了

钱， 哪知竟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套。

2017 年赵先生购买了一辆汽车， 因办理

车贷认识了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客户经理陈

某。 2020 年 11 月， 赵先生通过微信联系陈

某， 询问年底提前还车贷有无优惠活动。 陈

某迅速回应确有优惠， 称赵先生车贷剩余近

10 万元， 根据各种活动优惠计算得出， 一次

性偿还 5.8 万元， 贷款就能一笔勾销。 六折

优惠超出了赵先生的预料， 在简单沟通后，

他便如数转账。

然而， 转账后赵先生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再三询问陈某， 对方都以 “正在办理” “还

需排队” “已经确认” 等理由搪塞。 眼看车

贷催缴短信依然如期而至， 失去耐心的赵先

生致电陈某所在公司， 但对方却回复说陈某

已经离职很久并且建议他赶紧报警。

原来， 陈某早已恶名在外。 2020 年 4 月

起， 他捏造帮助购买汽车保险等理由， 骗取

了多名客户钱款。 当时案发后， 陈某在家属

的帮助下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最终， 他因触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拘役 5 个

月， 缓刑 5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然而，

还未出缓刑考验期， 陈某就重蹈覆辙， 再次

走上违法的道路。 赵先生不是唯一的被害人，

2020 年 6 月至 10 月间， 陈某用同样的手法

作案两起 ， 分别骗得他人钱款 1 万余元和

3000 余元。

除此之外， 陈某在缓刑考验期间，利用被

羁押时得到的同监室室友夏某的信息，向夏某

家属谎称自己有门路可以托关系帮助对方判

缓刑。家属认为陈某是为夏某带信而来且他已

被释放，遂对他深信不疑，后陆续向其支付“捞

人” 费用共计 22 万元。 直至今年初夏某出狱

回到家中， 家属方知被骗。

今年 2 月， 陈某在异地落网。 检察机关

经审查认为， 被告人陈某多次诈骗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其在

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 应当撤销缓刑， 数

罪并罚， 日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对陈

某提起公诉。 8 月， 法院依法撤销陈某原判

决， 判处其有期徒刑 7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 7 年， 并处罚金 2.2 万

元。

庭审现场 通讯员 张超 摄


